
刑法實例演習報告—第七題擬答 

報告人:法學二/410610036/陳治仲、法學二/410610037/洪志鈞 

評論人:法學三/409610035/劉姿慧、法學三/409610042/龎湘融 

 

【題目】 

甲至 A 賣場購物，發現原先價格 3,000 元的高級牛肉一包，竟被賣場誤貼標

示為 500 元的價格標籤，於是拿這包牛肉到櫃台結帳，結帳人員不疑有他， 

讓甲成功結帳離開。A 賣場事後清點帳目，發現貼錯標籤，故和甲索討 2,500

元的貨款。甲十分不滿，在其設為公開的臉書留言，謊稱 A 賣場常將低階牛肉

標上高階牛肉的價格販售。請問甲的刑事責任如何？ 

 

【爭點】 

1. 甲以低價購買高級牛肉之行為是否係屬詐欺罪中之使用詐術? 

2. 甲於臉書公開留言對 A 賣場之行為是否成立毀謗罪？是否有刑法 310 條第三項 

或 311 條之適用? 

3. 甲於臉書公開留言對 A 賣場之行為是否成妨害信用罪？ 

 

【擬答】 

一.甲將 A 賣場錯誤標示之高級牛肉拿去櫃台結帳並取得之行為，可能構成刑法第 

339條？ 

(一)構成要件該當性 
1. 客觀面: 

(1) 施用詐術:指傳達一與事實不符合的資訊於他人，而本案中行為人並

未為一個明示詐術，至於甲拿標錯價格的牛肉交與店員結帳是否為一默

示詐術，本文認為相較於默示詐欺的行為人整體行為在交易觀點上已經

暗指或推論某些未言明的不符合事實內 1。本案性質上較類似利用既存情

狀的不作為詐欺，因本案中之標籤貼錯是店家自己所為，甲並未為任何

行為，依刑法 15 條可知要對於犯罪結果具防止義務之人才可能成立不作

為犯，至於甲是否成立不作為詐欺罪，端視是否甲有主動告知的義務，

關於此點有以下學說： 

A 通說：構成法義務的理由有出於法令的規定，有出於違背義務的前行 

為，亦有出於因契約或無契約關係的特別信賴關係，在例外情況 下，

直接出於誠實信用原則，亦足以構成居於保證人地位，而負防止義務 

的法理由 2。 

B 部分學說：單純契約尚不足生此義務，需將告知義務特別載明於契約

始具說明義務，而民法中的誠實信用原則不可作為此義務的法律依據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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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實務：利用法律交往及經濟交易所允許的經濟活動方式，濫用經濟秩 

序賴以為存的成實信用原則詐騙被害人，其主觀上有不法所有之犯意，

客觀上有詐欺之不法行為 4。 

D 本文認為上述三說應以部分學說較為可採，因若以實務之方法將所有 

違法誠實信用原則的行為皆網羅入罪，則將使詐欺的成立容易過於氾 

濫，且實務亦無提出任何對於誠實信用原則的判準，容易流於恣 意，

而通說雖然似乎察覺到將所有違反誠實信用原則的行為皆入罪會過於 

氾濫，因此僅在例外情況下使用，然通說亦無提供一個明確的判準， 

亦容易流於恣意，綜上鑑於將誠信原則作為法律義務的不確定 性， 

本文採部分學說，而本案中因顧客與賣場無特別告知義務載明於契約，

且無特別信賴關係，而誠信原則不可作為依據，如前所述，故甲無告 

知義務，甲不成立不作為詐欺罪。 

2. 小結：甲構成要件不該當，故不成立本罪。 

 

二.甲於公開臉書留言謊稱 A 賣場將低階牛肉標上高階牛肉的價格販售之行

為，可能構成刑法第 310 條第 1 項誹謗罪 

(一)構成要件該當性 

1. 客觀面 

(1) 指摘或傳述:指摘係止就某種事實於以揭發之行為。傳述係指就某種

事實予以宣傳轉述之行為。本案甲就謊稱 A 賣場將低階牛肉標上高階牛

肉的價格販售一事透過公開臉書留言之行為，係對於此事加以揭發，即

構成指謫行為。 

(2) 足以毀損他人名譽之事:係指該具體事實可能使他人名聲產生負面評

價。本案甲謊稱 A 賣場將低階牛肉標上高階牛肉的價格販售之行為，依

一般社會通念之標準，應認該行為將會對 A 賣場之商譽造成一定程度之

負面效果，故甲之行為係足以毀損他人名譽之事。 

(3) 如何區分誹謗與侮辱，有以下學說: 

A. 實務:以抽象公然謾罵或指摘可驗證真偽之具體事實來區分兩罪，前

者為公然侮辱；後者則為誹謗 5。 

B. 部分學說:不論事價值判斷或事實陳述皆有可能構成侮辱，究竟是否

會構成侮辱係以是否影響名譽作為標準 6。 

C. 本文認為既然立法者分別訂立兩條獨立之條文，因此則有區分兩者

之必要，又在有關事實陳述之個案中，大部分皆有侮辱之虞，為避免

所有個案同時該當兩罪，而無法發揮到各條文之具體作用，故本文支

持實務之標準。查本案，甲所留言之內容可依客觀情狀辨別真偽，故

應屬於誹謗之範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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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是否有刑法第 310 第 2 項之適用:所謂散布文字、圖畫學說認為若以網

路或廣播等無體之方式散播誹謗訊息，而並非以有體(形)之文字或圖畫 

為之，仍僅能成立普通誹謗罪 7。本案甲係透過網路平台臉書為評論行為，

故係透過無體之媒介為之，故僅成立普通誹謗罪，無刑法第 310 條 

第 2 項加重誹謗罪之適用。 
2. 主觀面 

(1) 故意:本項之罪的故意係指行為人對於自己所為指摘或傳述之事乃足

以貶損他人之社會評價具有認識並決意付諸實現，包括直接故意與間接

故意。本案依客觀事實判斷，甲應對其指謫一足以貶損 A 賣場社會評價

之行為有所認識，且執意為之，可認其有直接故意。 

(2) 散布於眾之意圖:即具有分散傳布於不特定或多數人之目的。本案甲

係於公開的臉書中留言，可見其有讓不特定之人聞見該內容之目的，故

有散布於眾之意圖。 

3. 小結:甲之行為具構成要件該當性。 

(二)違法性 

1. 刑法第 310 條第 3 項 

(1) 本項之性質: 

A. 阻卻構成要件說:行為人如能證明其有相當理由確信其發表之言論內

容應屬真實，即無誹謗之故意 8。 

B. 客觀處罰條件說:即誹謗行為已然成立，然為限制刑法權發動，故增

添本項之限制 9。 

C. 阻卻違法事由說:依釋字第 509 號解釋意見，在符合事實之真實性原

則且有公共利益關聯性的情況下，行為人的言論雖侵害他人名譽，但

卻屬於保障言論自由下所允許之行為，故本項規定應是阻卻誹謗行為

之阻卻違法事由 10。 

D. 本文認為應採阻卻違法事由說，因誹謗罪是為了調和言論自由和人

格權，而兩者間熟輕熟重正是違法性層次之衡平性所卻判斷的問題，

且誹謗應不以行為人主觀上有捏造事實之故意為必要，只要認知其所

傳述之事實有降低他人名譽之可能，且具有散布於眾意圖即可，故阻

卻構成要件說有瑕疵；又客觀處罰條件說認為犯罪之成就與否與行為

人主觀上認知無關，此條件之判斷時點，係在訴訟過程中，而非行為

當時。惟今有某甲不知其所發表言論之真實性而四處散布惡意中傷某

乙，之後因證明該言論屬真實而不得以誹謗相繩，似乎不足以保障憲

法所保障之個人名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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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私德與公共利益：所謂「私德」乃私人之德行，亦即有關個人私生活

之事項。所謂「公共利益」，乃與社會上不特定或多數人有關之利益，

不限於與國家或社會全體有關之利益，即使是一定範圍內之社會有關之

少數利益，亦包括在內 11。本案 A 賣場是否以高價出賣低價之肉品，應會

影響到不特定多數人購買該賣場產品時之利益，因此本案應與公益有關

而非單純涉及私德，故有刑法第 310 條第 3 項適用之可能。 

(3) 惟本案，甲係出於謊稱，即其本身明知留言內容與事實不符，故其 

無本項阻卻違法之適用，更遑論是否有真正惡意原則12或實質惡意原則13

適用之必要。 

2. 刑法第 311 條 

(1) 本項之性質: 

A.阻卻構成要件說:在善意發表言論時，即無誹謗之故意，根本不是構

成要件該當性之行為 14。(高等法院 87 年度上易字第 1652 號判決) B.

阻卻違法事由說:本於善意發表言論，屬實質上利益衡量的問題 15。C.

本文認為本條應採阻卻違法事由說，因誹謗故意及善意是可以各別獨 

立判斷的，誹謗故意屬於構成要件層次之問題，在判斷「行為人是否 

認知其言論有損害他人名譽之危險」而進而為之；至於「善意發表言 

論」則是在處理行為人的犯罪動機，而動機應非犯罪構成要件所要討

論。 

(2) 善意:本條採善意原則，即表意人係針對公益之事提出意見或評論，

且非以毀損他人名譽為唯一目的者，即可推定其表意人出於善意 16。查

本案，甲於公開臉書留言之行為係出於說謊，且透過其利用誤貼標籤而

以較低之價格取得高級牛肉之行為，皆可推知甲明知其言論內容與事實

不符，依一般通念判斷，甲應係出於各人情緒抒發而為評論，而難謂有

出於公共利益之目的，故依據上述善意原則，甲於公開臉書留言之行為

非出於善意，故無刑法第 311 條阻卻違法之適用。 
 

 

 

 

11 盧映潔，前揭書(同註 10)，頁 626。 
12 盧映潔，前揭書(同註 10)，頁 624 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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罪故意（即惡意），尚難以本罪相繩。」 

14 高等法院 87 年度上易字第 1652 號判決。 
15 高等法院高雄分院 94 年度上易字第 250 號判決。 
16 同註 14。 



3. 小節:甲無阻卻違法事由之適用，故其行為具違法性。 

(三)綜上所述，甲之行為成立刑法第 310 條第 1 項誹謗罪。 

 

三.甲於公開臉書留謊稱 A 賣場常將低階牛肉標上高階牛肉的價格販售之行

為，可能構成刑法第 313 條第 2 項加重妨害信用罪 

(一)構成要件該當性 

1. 客觀面 

(1) 散播:散布乃散播、傳布使不特定人或多數人得以知悉之行為。本案

甲於公開的臉書中留言，可使不特定之人聞見該內容，屬於散播之行

為。 

(2) 流言:即一般所謂之謠言，流言之內容須為全部或一部虛偽不實，如 

係真實之事實，即非流言。本案從「甲謊稱」可知該留言內容為甲不時 

捏造而來，與事實內容不符，屬於留言。  

(3) 以網際網路犯前項之罪：本案甲透過網路平台臉書留下對 A 之不實評

論，故構成刑法第 313 條第 2 項加重事由。 

(4) 客體:包括自然人、法人即非法人團體。本案 A 賣場若係合法營業應

經過登記之法人。 

(5) 結果: 
A. 信用:信用係以有關經濟生活之社會價值為内容之事項，有關產品之

品質、售後服務以及經管方針等一切履行經濟上義務之評價，均包含

在内。本案甲之留言內容涉及 A 賣場之產品品質與服務。 

B. 損害他人信用之性質 

a.實害犯：實施之行為使他人之經濟生活招致不利社會評價 17。b.

抽象危險犯：不以實害發生為必要，按通常情形，只要該散布流言

或詐術足以使他人信用招致不利益，即可成罪 18。 

b.本文認為應採抽象危險犯，因行為人之行為本身即是散播一個不

實資訊，可見其具有惡性，因此不必等待結果之發生才論其罪，更

何況信用的不利益難以佐證。本案甲對賣場所為之不實評論，依一

般社會通念，應將會為 A 賣場之經濟活動招致負面社會評價，因此

該散播流言具之行為有抽象危險。 

2. 主觀面：甲應對其指謫足以貶損 A 賣場信用之行為有所認識，且執意為

之，可認其有直接故意。 

3. 小結:甲之行為具構成要件該當性。 

(二)又本案行為違法且有責。 

(三)綜上所述，甲之行為成立刑法第 313 條第 2 項妨害信用罪。 

 

四.競合 

(一)刑法第 310 條第 1 項誹謗罪與刑法第 313 條第 2 項加重妨害信用罪之競

合：依實務見解，認為一般名譽與信用為不同之法益，故本案為一行為觸犯數

法益成立想像競合，從一重之損害信用罪處斷，成立刑法第 313 條第 2 項 19。 
 

17 盧映潔，前揭書(同註 10)，頁 632。 
18 甘添貴，前揭書(同註 7)，頁 177。 
18 桃園地方法院 93 年度簡上字第 9 號判決。 


